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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排污单位概况

（一）排污单位基本情况介绍

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平朔集团）位于山西省朔州市，

创建于 1982 年，1997 年 6 月并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。平朔矿区

地处山西省宁武煤田的北端，地跨朔州市平鲁区、朔城区，南北长

23km，东西宽 22km，矿区总面积 380km
2
，保有地质储量 112.21 亿吨。

经过 30年的建设发展，平朔集团现有职工 8900 余人，拥有三座特大

型露天矿（安太堡、安家岭、东露天），两座现代化井工矿（井工一

矿、井工三矿）以及五座配套选煤厂，四个大型露天维修中心，12

个污水处理站。设计生产规模为 9600 万吨/年，2020 年生产原煤 8169

万吨。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申请排污许可证，

所有煤矿及配套工程合并填报，2019 年 12 月 23 日完成了排污许可

证申请，并在2021年 2月 22日及 2021年 2月 26日分别进行了变更，

即井工一矿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单独申领了排污许可证，编号

91140600680202991H002V，有效期自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6 年

12 月 28 日止。

井工一矿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，设计能力 10.0Mt/a，2021

年实际产量为 930 万吨，入一号井选煤厂 930 万吨，一号井选煤厂无

外来煤源。井田面积 20.21km
2
。工业场地位于井坪镇西易村西南约

1km 处，距平鲁城区约 10km。井工一矿于 2003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2004

年 2月取得原国家环保总局环评批复（环审[2004]72 号），2005 年

6月投入试运行，2006 年 1 月取得验收批复（环验[2006]011 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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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生产规模为 3.5Mt/a。2006 年 3月，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矿函

[2006]3 号文和国家发改委发改办运行[2006]1721 号文，井工一矿生

产能力由3.5Mt/a提高至10.0Mt/a技改工程实际于2006年 1月开工

建设，2009 年 9月主体工程基本建成。2011 年 10 月国家环保部以环

审[2011]324 号文对井工一矿 10.0Mt/a 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

行了批复；2013 年 12 月投入试运行，2015 年 7 月取得验收批复（环

验[2015]184 号）。

一号井选煤厂隶属于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，是井工一矿配套建

设的选煤厂，2014 年投产。项目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西易村西

南 0.9km，井坪镇（平鲁区）东南约 10km 处；在安家岭露天矿铁路

专用线的装车环线内，安家岭露天煤矿选煤厂的南侧，与安家岭露天

煤矿工业场地相互交错。主要生产精煤及副产品中煤、煤泥、矸石等，

设计生产能力为年入洗原煤 1500 万吨。井工一矿及其选煤厂冬季采

暖热源来自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工程。

井工一矿及其配套选煤厂主要产生的污染物为破碎筛分输煤皮

带及转载点、仓储、输煤皮带及转载点、生活污水处理站等环节产生

的无组织废气；废水不外排全部回用；破碎机、空压机等产生的噪声；

煤矸石、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。各污染物环保措施见表 1-2，工艺流

程见图 1-1、1-2。

井工一矿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保验收制度执行情况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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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保验收制度执行情况

项目名称

环境影响评价 竣工环保验收

审批

单位
批准文号

批准时

间

验收

单位

验收

文号

验收

时间

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

司井工一矿

原国

家环

保总

局

环审

[2004]72 号

2004年

2 月

原国

家环

保总

局

环验

[2006]011 号

2006

年 1 月

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

司井工一矿 10.0Mt/a 技

改工程

原环

境保

护部

环审

[2011]324

号

2011年

11 月 8

日

原环

境保

护部

环验

[2015]184 号

2015

年 7 月

9日

平朔煤炭工业公司安家岭

一号井选煤厂

原山

西省

环境

保护

厅

晋环函

[2007]139

号

2007年

3 月 19

日

原山

西省

环境

保护

厅

晋环函

[2010]1431

号

2010

年 12

月 1 日

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安

家岭一号井工矿选煤厂扩

能改造项目（由 1000 万

t/a 增加到 1500 万 t/a）

原朔

州市

环境

保护

局

朔环审

[2013]68 号

2013年

5 月 2

日

原朔

州市

环境

保护

局

朔环审

[2014]119 号

2014

年 9 月

3日

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井

工一矿安全改造项目

原朔

州市

环境

保护

局

朔环审

[2017]55 号

2017年

10 月

26 日

原朔

州市

环境

保护

局

朔环审

[2019]14 号

2019

年 3 月

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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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井工一矿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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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一号井选煤厂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

序

号
环评批复要求 完成情况

1

1

矸石尽量外售用于民用铺路、建筑材料，

外售不畅时送至安家岭露天矿排土场进行填埋

处理，矸石填埋要和安家岭矿生产做好衔接，

确保矸石排放符合环评要求。生活垃圾要定时

收集，由平朔服务公司统一收集后送往朔州市

垃圾场处理。

矸石外售用于民用铺路、建筑材料，外售不畅

时送至安家岭露天矿排土场进行填埋处理，矸

石填埋和安家岭矿生产做好衔接，确保矸石排

放符合环评要求。生活垃圾要定时收集，由平

朔服务公司统一收集后送往朔州市垃圾场处

理。

2

2

煤泥水采用浓缩+压滤工艺处理，洗煤水一

级闭路循环，扩能后共建设 2 台 50 的浓缩机（1

用 1备）；5 台 GPJ-120 型加压过滤机；建设 1

座 450m3 的初期雨水收集池，确保洗煤废水在

任何情况下闭路循环不外排；另外设置输煤廊

道冲洗水手机系统，全部冲洗水返回洗煤废水

系统处理；生活污水全部进入安家岭露天矿生

活污水处理站，经处理达标后用于安家岭废水

系统综合用水不得外排。

煤泥水采用浓缩+压滤工艺处理，洗煤水一级闭

路循环，扩能后共建设 2台 50 的浓缩机（1 用

1 备）；5 台 GPJ-120 型加压过滤机；设置输煤

廊道冲洗水收集系统，全部冲洗水返回洗煤废

水系统处理；生活污水全部进入安家岭露天矿

生活污水处理站，经处理达标后用于安家岭废

水系统综合用水不得外排。

3

3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安装减震基础、设

吸声屏、隔振等措施，使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中的 2 类区标准。

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安装减震基础、设吸声

屏、隔振等措施，使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

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

的 2 类区标准。

4

4

项目建设投产后车间供热采用安家岭集中

供热系统提供，不得自建供热锅炉。新建全封

闭槽仓储存原煤，槽仓容积 102700m3，储煤能

力 6万吨；对产品煤场整体外加拱形网壳维护

结构进行全封闭；顶部均设置通风装置和瓦斯

监控报警设施，所有原煤及产品煤均不得露天

储存。原煤破碎、转载点均采用负压诱导除尘

装置除尘；所有皮带均建设全封闭走廊，原煤

转载点安装自动喷水装置，矸石运输车辆要加

盖篷布，不得超载，避免沿路抛洒造成扬尘污

染，厂内道路及矸石运输道路要定期清扫洒水。

煤粉尘排放需满足《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0426-2006）中规定的限值。

项目建设投产后车间供热采用平朔矸石电厂热

电联供。建成全封闭槽仓储存原煤，槽仓容积

102700m3，储煤能力 6 万吨，顶部设置通风装

置和瓦斯监控报警设施；产品煤场正在建设中；

原煤破碎、转载点均采用负压诱导除尘装置除

尘；所有皮带均建设全封闭走廊，原煤转载点

安装自动喷水装置，矸石运输车辆加盖篷布，

不超载，避免沿路抛洒造成扬尘污染，厂内道

路及矸石运输道路定期清扫洒水。煤粉尘排放

满 足 《 煤 炭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20426-2006）中规定的限值。

5

5

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，确保

扩建后全厂主要污染物不得突破原有工程批复

总量。

朔环函[2006]37 号批复项目总量：煤粉尘小于

等 240 吨/年。

（二）生产工艺简述

1、井工矿

矿井地面生产系统主要包括主斜井生产系统、副斜井生产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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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风井系统和矸石系统等。

1）主斜井生产系统

担负全矿井的煤炭提升任务，同时兼进风井及矿井安全出口。井

下原煤由主斜井胶带输送机输送至地面后，经地面胶带输运机送入选

煤厂原煤储存系统，经洗选加工后外销。

2）副斜井生产系统

副斜井为胶轮车斜井，担负全矿井材料、设备及人员的运输任务，

同时兼做进风和矿井的安全出口。

3）回风井系统

担负全矿井的回风任务，同时作为矿井的安全出口。

4）排矸系统

本项目运营期间掘进矸石不出井，矸石全部回填于井下采空区。

图 1-1 井工一矿生产工艺流程图

2、选煤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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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分选流程

300—0mm 的原煤进入选前准备作业，准备分级的粒度为 150mm

及 13mm，+150mm 破碎后与 150—13mm 筛上物混合，经脱泥后进入块

煤重介系统洗选，轻产物经过脱介脱水后作为块精煤，重产物经脱介

可直接作为块矸石，亦可进再洗系统，出中煤和矸石。

13—0mm 筛下物可以直接作为最终产品，也可以经 1.5mm 脱泥后

进末煤重介系统进行分选，重介旋流器溢流经脱介脱水后进入末煤离

心机进一步脱水后作为末精煤产品，底流经脱介脱水后直接作为末矸

石或进入再洗系统出末中煤和末矸石。

1.5—0mm 的煤泥，经旋流器组浓缩分级后，溢流入浓缩机，底

流入螺旋分选机分选，螺旋分选机精煤经弧形筛+煤泥离心机脱水后

直接作为精煤产品，矸石经弧形筛+高频筛脱水后作为矸石，筛下水

入浓缩机。

（2）介质回收流程

介质回收系统按块、末煤独立设置。块煤系统脱介筛筛下合格介

质返回合格介质桶，末煤系统脱介筛筛下合格介质返回混料桶。合介

分流及筛下的稀介质经过磁选后磁选精矿进入各自的合介桶（混料

桶），尾矿作为各自脱泥的冲水。

（3）煤泥水流程

经过浓缩机浓缩后的细煤泥，进入加压过滤机脱水，回收的煤泥

掺入中煤产品中，浓缩机溢流作为循环水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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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2 洗煤生产工艺流程图

（三）污染物产生、治理和排放情况

井工一矿目前无废气有组织排放口和废水排放口，所有废气污染

物排放形式均为无组织。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

污染物产生、治理和排放情况见表 1-2。

表 1-2 污染物产生、治理情况一览表

序

号

环境要

素
污染源 环保措施 排放方式 备注

1

废气

输煤皮带及转载点
全封闭廊道，转载点

设喷雾抑尘装置 无组织排放
采掘井及

原煤运输
2 破碎筛分 全封闭+喷淋抑尘

3 输煤皮带及转载点
全封闭廊道，转载点

设喷雾抑尘装置 无组织排放 选煤厂

4 仓储 全封闭

5
井工矿综合场地生活

污水处理站厂界
/ 无组织排放

6 废水 上窑区井下排水

井工一矿上窑区井下

水处理厂（混凝沉淀+

过滤），处理能力：

处理后成为生

产替代水源，

不外排

矿井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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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00m3/d

7 太西区井下排水

井工一矿太西区井下

水处理厂（混凝沉淀+

过滤），处理能力：

24000m3/d

一部分经超滤

（2*70m3/h）

后供井下生产

回用，一部分

排入安太堡深

度水处理车间

（5000m3/d）

处理后供矸石

电厂回用,剩

余排入调蓄水

库（66 万 m3）

矿井水

8 上窑区生活污水

安家岭生活污水处理

厂接触氧化+混凝沉

淀(4800m3/d)
处理后供井工

维修场地喷淋

绿化，不外排

上窑进风

立井场地

生活污水

9 井工维修生活污水
综合场地生活污水处

理站（SBR）360m3/d

井工维修

生活污水

10 噪声

破碎机、分级筛、离

心机、水泵、空压机、

旋流器等设备

基础减震，隔声，消

声设备，防声屏障
/ /

11

固废和

危废

煤矸石

掘进矸石井下填充，

选煤厂矸石从矿区内

送安家岭露天矿内排

土场处置

井下填充或排

土场处置，不

外排

Ⅰ类一般

工业固废

12

废矿物油、废铅蓄电

池、废油滤、废油桶、

含油污泥、废离子交

换树脂

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

处置

定期委托有资

质单位处置，

不外排

危险废物

13 生活垃圾
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

门处理

统一收集后由

环卫部门处

理，不外排

/

二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行监测方案编制依据

1、依据《2022 年度朔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》，平朔集团属水、

大气、土壤重点排污单位；依据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

（2019 年版）》，平朔集团为重点管理单位。

2、编制自行监测方案依据的相关文件、技术规范及指南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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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

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方案编制模板（2021 年版）》

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及信息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晋环函[2021]59 号）；

《关于确定 2022 年朔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报告》（朔环发

[2022]44 号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2018.08.31）；

《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2016.05.28）；

《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（2016.12）；

《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3 号，

2018.08.01 实施）；

《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<山西省土壤污染防治 2019 年行

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晋环土壤[2019]133 号）；

《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工作的

通知》（朔环函 2022 年[202]号文件）。

（二）监测手段和开展方式

1、废气监测

井工一矿废气监测内容只有厂界无组织监测，因井工一矿在安家

岭矿区内，故监测安家岭矿区整个大矿界的厂界无组织废气，监测因

子为颗粒物和二氧化硫，监测频次为 1次/季度，生活污水处理站厂

界监测因子为甲烷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，监测频次为 1次/半年，

均为手工监测，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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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废水监测

因无外排废水，故无废水监测点位。

3、噪声监测

井工一矿新建风井厂界噪声 Leq（A）采用手工监测，开展方式

为委托监测。主井和副井位于井工一矿工业场地，在安家岭矿区内，

安太堡-安家岭区域厂界共同监测 8个点位，5#和 6#可代表井工一矿

主井和立井的厂界噪声。

4、企业周边环境质量监测

环境空气监测内容为安太堡安家岭区域（含井工一矿）周边光明

村、马蹄沟、小尹庄 3个村庄，监测因子为 TSP、二氧化硫，均采用

手工监测，开展方式为委托监测。

地下水监测，安太堡安家岭区域（含井工一矿）监测点位有刘家

口水源地、耿庄水源地、马蹄沟村水井。刘家口水源地、耿庄水源地

的监测结果可以采用山西省朔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例行监测数据，

每月监测一次，监测项目为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
表 1中的 39 项：pH、总硬度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铁、锰、铜、锌、

挥发酚、阴离子合成洗涤剂、高锰酸盐指数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氨

氮、氟化物、氰化物、汞、砷、硒、镉、铬、铅、总大肠菌群、三氯

甲烷、四氯化碳、苯、甲苯等。马蹄沟村水井采用手工监测，开展方

式为委托监测。

（三）自动监测情况

井工一矿区域不涉及安装自动监测设施的排污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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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测内容

（一）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

1、废气监测内容

井工一矿目前无有组织废气排放口，所有废气污染物排放形式均

为无组织。井工一矿在工业场地厂界和生活污水处理厂界监测无组织

废气；井工一矿选煤厂矸石排入安家岭内排土场，无独立排矸场，故

无需监测。矿区厂界监测因子为颗粒物和二氧化硫，监测频次为 1次

/季。综合场地生活污水处理站厂界监测因子为甲烷、氨、硫化氢、

臭气浓度，监测频次为 1次/半年。

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3-1。

表 3-1 废气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

序

号

污染源

类型

污染源

名称

监测

点位

监测

项目

监测

频次

样品

个数

1

无组织

废气

井工一矿工

业场地厂界

厂界外上风向 1

个对照点，下风

向 3 个监控点

颗粒物、二氧

化硫

1 次/

季度

每次非连

续采样至

少 4 个

2

井工矿综合

场地生活污

水处理站厂

界

厂界外上风向 1

个对照点，下风

向 3 个监控点

甲烷、硫化

氢、氨、臭气

浓度

1 次/

半年

每次非连

续采样至

少 4 个

2、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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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-1 井工一矿厂界无组织监测点位示意图（监测时点位根据实际风向进行调

整）

图 3-2 综合场地生活污水处理站厂界监测点位示意图（监测时点位根据实际风

向进行调整）

3、废气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

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-2。

北

5#

7#
6#

8#

风向

1#

2#

3#

4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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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

序

号
监测项目

采样方法

及依据
样品保存方法 分析方法及依据

检出限

mg/m3

仪器设备名称

和型号
备注

1
无组织颗

粒物

大气污染

物无组织

排放监测

技术导则

HJ/T55-2

000

常温，避免污

染

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

物的测定重量法

GB/T15432-1995 及其

修改单

0.001

智能中流量空

气总悬浮微粒

采样器 KB-6120

以监

测单

位分

析方

法及

仪器

设备

等为

准

2
无组织二

氧化硫

吸收液温度保

持在

23~29℃，避免

阳光照射

环境空气二氧化硫的

测定甲醛吸收-副玫

瑰苯胺分光光度法

HJ482-2009 及其修改

单

0.07

环境空气颗粒

物综合采样器

ZR-3920

3
无组织甲

烷

常温避光保

存，7d 内完成

气相色谱法

HJ604-2017
0.06

气相色谱仪

GC-2060

4 无组织氨
2~5℃，可保存

7天。

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

HJ533-2009
0.01

723 可见分光光

度计 723

5
无组织硫

化氢
8h

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

《空气和废气监测分

析方法》

0.001
723 可见分光光

度计 723

6
无组织臭

气浓度

避光运回实验

室，24 小时内

分析

三点比较式臭袋法

GB/T14675-1993
10

污染源采样器

SOC-X1

（二）水污染物排放监测

废水主要来源于井工一矿井下水和生活污水，无雨水排放口。太

西区井下水经井工一矿太西区井下水处理厂沉淀、过滤处理后，一部

分经超滤（2*70m3/h）后供井下生产回用，一部分排入安太堡深度水

处理车间（5000m3/d）处理后供矸石电厂回用,剩余排入调蓄水库（66

万 m3）；上窑区井下水经井工一矿上窑区井下水处理厂沉淀、过滤

处理后供井下生产用水，不外排。上窑区进风立井场地生活污水排入

上窑工业场地污水管网，与上窑工业场地其他生活污水经安家岭矿区

综合污水厂处理后排入上窑工业场地办公楼西侧的调蓄水库。根据矿

区用水需求，处理后的矿井水和生活污水回用于露天矿洒水、道路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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洒以及绿化等用水部位。无废水监测内容。

（三）厂界噪声监测

1、厂界噪声监测内容

井工一矿主井和副井位于井工一矿工业场地，在安家岭矿区内，

安太堡-安家岭区域厂界共同监测 8个点位，5#和 6#可代表井工一矿

主井和立井的厂界噪声。新建风井区域单独监测厂界噪声。厂界噪声

监测内容见表 3-3。

表 3-3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一览表

点位布设
监测项

目
监测频次

监测方法及依

据

检出

限

仪器设备名称

和型号
备注

井工一矿新建

风井厂界
Leq（A）

每季一次

（昼、夜各一

次）

工业企业厂界

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

GB12348-2008

/
多功能声级计

AWA5688
/

2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图 3-3 井工一矿新建风井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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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4 安太堡-安家岭区域厂界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

（四）土壤监测

2021 年 10 月平朔公司委托山西蓝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

《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》，并

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在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备案。具体布设点位见表

3-4。土壤监测指标，包括基本项目 45项+加测指标，共计 50项。

（1）基本项目：GB36600 中的基本项目 45项，包括：

重金属：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铜、铅、汞、镍；

VOCs：四氯化碳、氯仿、氯甲烷、1,1-二氯乙烷、1,2-二氯乙烷、

1,1-二氯乙烯、顺 1,2-二氯乙烯、反 1,2-二氯乙烯、二氯甲烷、1,2-

二氯丙烷、1,1,1,2-四氯乙烷、1,1,2,2-四氯乙烷、四氯乙烯、1,1,1-

三氯乙烷、1,1,2-三氯乙烷、三氯乙烯、1,2,3-三氯丙烷、氯乙烯、

苯、氯苯、1,2-二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乙苯、苯乙烯、甲苯、间二甲

井工一矿工业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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苯+对二甲苯、邻二甲苯；

SVOCs：硝基苯、苯胺、2-氯酚、苯并[a]蒽、苯并[a]芘、苯并[b]

荧蒽、苯并[k]荧蒽、䓛、二苯并[a,h]蒽、茚并[1,2,3-cd]芘、萘。

（2）企业内任何重点单元涉及上述范围外的关注污染物：pH、

石油烃（C10~C40）、氟化物、甲基叔丁基醚、氨氮。

表 3-4 土壤监测点位统计表

区

域

重点场所/
设施

点位编

号
点位类型 布点位置 监测指标

井

工

一

矿

浓缩池、循

环水池

AT1 表层土壤
浓缩池旁北

侧
GB36600-2018中的基本项目 45项+氟化物

AT2/A
S1

土水复合

点

循环水池西

侧

GB36600-2018中的基本项目 45项+氟化

物

上窑区井

下水处理

厂

BT1 表层土壤
浓缩车间旁

南侧

GB36600-2018 中的基本项目 45 项+氟化物+
石油烃（C10-C40）+pH

BT2/BS
1

土水复合

点

调节池旁门

口处

GB36600-2018中的基本项目 45项+氟化

物+石油烃（C10-C40）+pH

太西区井

下水处理

厂

CT1 表层土壤
处理车间北

侧

GB36600-2018 中的基本项目 45 项+氟化物+
石油烃（C10-C40）+pH

CT2 深层土壤
浓缩车间北

侧

GB36600-2018 中的基本项目 45 项+氟化物+
石油烃（C10-C40）+pH

土壤监测频次暂时按照《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

南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表 3-5 土壤监测频次

监测对象 监测频次

土壤
表层土壤 1 年

深层土壤 3 年

注 1：初次监测应包括所有监测对象；

（五）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

1、监测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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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朔州市环保局要求和有关环评及批复要求，周边环境质量监测

包括地下水和周边村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，监测点位、项目、频次见

表 3-6。

表 3-6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内容一览表

监测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环境空气

1#光明村

TSP、二氧化硫 每季度一次2#马蹄沟

3#小尹庄

地下水

1#刘家口水源地 pH、总硬度、硫酸盐、氯化物、铁、

锰、铜、锌、挥发酚、阴离子合成洗

涤剂、高锰酸盐指数、硝酸盐、亚硝

酸盐、氨氮、氟化物、氰化物、汞、

砷、硒、镉、铬、铅、总大肠菌群、

三氯甲烷、四氯化碳、苯、甲苯等

39 项

朔州市监测

站例行地下

水监测每月

一次

2#耿庄水源地

3#马蹄沟村水井

pH、氨氮、硝酸盐、亚硝酸盐、挥发

酚、氰化物、砷、汞、六价铬、总硬

度、铅、氟化物、镉、铁、锰、溶解

性总固体、高锰酸盐指数、硫酸盐、

氯化物、总大肠菌群、细菌总数等

21 项。记录井深、水位。

每年丰、平、

枯水期各一

次

2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
（1）环境空气监测点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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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6 环境空气 1#—3#监测点位示意图

（2）地下水监测点位

图 3-5 地下水 1#-3#监测点位示意图

3、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

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情况见表 3-7。

井工一矿太西区

井工一矿工业广场

井工一矿选煤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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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7 排污单位周边环境质量监测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

序

号

监

测

类

别

监

测

项

目

采样方法及

依据

样品保存

方法
分析方法及依据

方法检出

限

监测仪器名

称和型号

备

注

1

环

境

空

气

TS

P

环境空气质

量手工监测

技术规范

HJ194-2017

常温，避

免污染

环境空气总悬浮

颗粒物的测定重

量

GB/T15432-1995

及其修改单

0.001

mg/m3

环境空气颗

粒物综合采

样器

ZR-3920

以

监

测

单

位

分

析

方

法

及

仪

器

设

备

等

为

准

二

氧

化

硫

吸收液温

度保持在

23~29℃，

避免阳光

照射

环境空气二氧化

硫的测定甲醛吸

收-副玫瑰苯胺

分光光度法

HJ482-2009 及其

修改单

0.004mg/m
3

环境空气颗

粒物综合采

样器

ZR-3920

2

地

下

水

pH

地下水环境

监测技术规

范

HJ164-2020

冷藏

水质 pH 值的测

定 电极法

HJ 1147-2020

——

微机型便携

式 pH 计

PHB-4

氨

氮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

存，硫酸

酸化

纳氏试剂分光光

度法

GB/T5750.5-200

6

0.02mg/L

752 紫外分

光光度计

752 型

硝

酸

盐

氮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

存，硫酸

酸化。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无机非

金属指标 紫外

分光光度法

GB/T5750.5-200

6

0.2mg/L

752 紫外可

见分光光度

计 752 型

亚

硝

酸

盐

氮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无机非

金属指标 重氮

偶合分光光度法

GB/T5750.5-200

6

0.001mg/L
723 分光光

度计 723 型

挥

发

酚

氢氧化

钠，pH≥

12，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4-氨基安替吡啉

三氯甲烷萃取分

光光度法

HJ503-2009

0.0003mg/

L

721 可见分

光光度计

721

氰

化

氢氧化

钠，pH≥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无机非
0.002mg/L

752 紫外可

见分光光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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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12，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金属指标 异烟

酸-吡唑啉酮分

光光度法

GB/T5750.5-200

6

计 752 型

砷
硫酸至pH

≤2

水质 汞、砷、硒、

铋和锑的测定

原子荧光法

HJ 694-2014

0.3μg/L

原子荧光光

谱仪

AFS-8220

汞
硝酸，pH

≤2

水质 汞、砷、硒、

铋和锑的测定

原子荧光法

HJ 694-2014

0.04μg/L

原子荧光光

谱仪

AFS-8220

2

地

下

水

六

价

铬

地下水环境

监测技术规

范

HJ/T164-200

4

氢氧化

钠，pH 至

7~9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金属指

标 二苯碳酰二

肼分光光度法

GB/T5750.6-200

6

0.004mg/L
7230分光光

度计 7230G

以

监

测

单

位

分

析

方

法

及

仪

器

设

备

等

为

准

总

硬

度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EDTA 滴定法

GB/T5750.4-200

6

1.0mg/L 25ml滴定管

铅
硝酸，pH

≤2。

无火焰原子吸收

分光光度法

GB/T5750.6-200

6

2.5μg/L

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计

GGX-830

氟

化

物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无机非

金属指标 离子

选择电极法

GB/T5750.5-200

6

0.2mg/L

实验室 PH

计(氟离

子)PHSJ-4A

镉
硝酸，pH

≤2

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金属指

标 无火焰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法

GB/T5750.6-200

6

0.5μg/L

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计

GGX-830

铁
硝酸，pH

≤2

原子吸收分光光

度法 GB11911-89

0.03mg/L 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计

WFX-130A

锰
硝酸，pH

≤2

原子吸收分光光

度法 GB11911-89

0.01mg/L 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计

WFX-130A



22

溶

解

性

总

固

体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称量法

GB/T5750.4-200

6

——
分析天平

AUW220D

耗

氧

量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酸性高锰酸钾滴

定法

GB/T5750.7-200

6

0.05mg/L 25ml滴定管

硫

酸

盐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铬酸钡分光光度

法 HJ/T342-2007
8mg/L

7230分光光

度计 7230G

氯

化

物

低温

（0~4℃）

避光保存

硝酸银容量法

GB/T5750.5-200

6

1.0mg/L 25ml滴定管

总

大

肠

菌

群

每 125mL

水样中加

入 0.1mg

硫代硫酸

钠出去残

留余氯

多管发酵法

GB/T5750.12-20

06

——

隔水式恒温

培养箱

GSP-9080MB

E

菌

落

总

数

每 125mL

水样中加

入 0.1mg

硫代硫酸

钠出去残

留余氯

平皿记数法

GB/T5750.12-20

06

——

隔水式恒温

培养箱

GSP-9080MB

E

四、自行监测质量控制

（一）自动监测质量控制

井工一矿区域不涉及安装自动监测设施的排污口。

（二）手工监测质量控制

排污单位应建立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，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

做好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。委托取得检验检测资质的社会环

境监测单位代为开展自行监测的，排污单位不需建立监测质量体系，

但必须对社会环境监测单位的资质进行严格确认，对社会环境监测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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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现场监测工作进行全程监督，并留存监督证据。以下质量保证措

施需要根据自测方案的监测内容进行增减，确保质量保证措施覆盖所

有的监测环节。

1、监测机构和人员要求：委托山西蓝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（公

司于 2021 年 4月 30 日通过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资质认定，证书编

号为：180412050917，证书有效期截至 2024 年 7月 11 日）进行监测，

且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。

2、监测分析方法要求：采用国家标准方法、行业标准方法或生

态环境部推荐方法。

3、仪器要求：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合格并

在有效期内使用，按规范定期校准。

4、环境空气、废气监测要求：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

术规范》（HJ194-2017）、《环境空气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

定 直接进样-气相色谱法》（HJ 604-2017）和《大气污染物无组织

排放监测技术导则》（HJ/T55-2000）等相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，

按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、平行样、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

措施。

5、水质监测分析要求：水样的采集、运输、保存、实验室分析

和数据处理按照《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164-2020）等相

关标准及规范的要求进行，按规范要求每次监测增加空白样、平行样、

加标回收或质控样等质控措施。

6、噪声监测要求：布点、测量、气象条件按照《工业企业厂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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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要求进行，声级计在测量

前、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，前后校准值相差不超过 0.5dB

（A）。

7、土壤监测要求：监测点/监测井的位置、数量和深度、监测指

标与监测频次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土壤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》标准的要

求。

8、记录报告要求：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应详细、准

确、不得随意涂改。监测数据和报告经“三校”“三审”。

五、执行标准

各类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见表 5-1。

表 5-1 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

污染

源类

型

序号
污染源

名称
标准名称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

确定

依据

无组

织废

气

1

工业厂界

煤炭洗选行业污染物

排放标准

DB14/2270-2021

颗粒物 1.0mg/m3

2
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 GB20426-2006
二氧化硫 0.4mg/m3

3

井工一矿

生活污水

处理站

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

GB18918-2002 二级

标准

氨（氨气） 1.5mg/m3

4 甲烷 1%

5 臭气浓度 20

6 硫化氢 0.06mg/m3

厂界

噪声

1

厂界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

噪声排放标准》

GB12348—2008 中 2

类

昼间 60dB（A） 竣工

验收

执行

标准

2 夜间 50dB（A）

环境

空气

1

周边村庄
环境空气质量标

GB3095-2012

TSP 300μg/m3

环评

中执

行标

准

2 二氧化硫

150μg/m3（24

小时平均）

500μg/m3（1

小时平均）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FXHI+IMMtQIHaAwGW0Ey1QEUUEoSslTHjSnBG60iIKEnzjWC3mFmUSuD59vU11oixaBEth3zttE2Vrw/VGN3eEz7ASlpWCXPfpa+ji0T2DGXBGGC7o8YdGYD/s2CL6doQSn7Trrsyiedx6mbhTbCu05XfkectUZryjYiPZriDU81i5knySxpYyIRl4gsgJEorWhQuG5bE5KphwYsFze59pebBSpwxw4nJOdrJSEw9JiYfXwzJVXanruBi3E5Lsin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FXHI+IMMtQIHaAwGW0Ey1QEUUEoSslTHjSnBG60iIKEnzjWC3mFmUSuD59vU11oixaBEth3zttE2Vrw/VGN3eEz7ASlpWCXPfpa+ji0T2DGXBGGC7o8YdGYD/s2CL6doQSn7Trrsyiedx6mbhTbCu05XfkectUZryjYiPZriDU81i5knySxpYyIRl4gsgJEorWhQuG5bE5KphwYsFze59pebBSpwxw4nJOdrJSEw9JiYfXwzJVXanruBi3E5Ls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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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

水

1

周边村庄

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

Ⅲ类

pH 6.5~8.5

环评

中执

行标

准

2 氨氮 0.50mg/L

3 硝酸盐 20.0mg/L

4 亚硝酸盐 1.00mg/L

5 挥发酚 0.002mg/L

6 氰化物 0.05mg/L

7 砷 0.01mg/L

8 汞 0.001mg/L

9 六价铬 0.05mg/L

10 总硬度 450mg/L

11 铅 0.01mg/L

12 氟化物 1.0mg/L

13 镉 0.005mg/L

14 铁 0.3mg/L

15 锰 0.10mg/L

16 溶解性总固体 1000mg/L

17 耗氧量 3.0mg/L

18 硫酸盐 250mg/L

19 氯化物 250mg/L

20 总大肠菌群 3.0CFU/100mL

21 菌落总数 100CFU/mL

土壤

1

对照点+

监测点位

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

控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36600-2018）

砷 60mg/kg

2 镉 65mg/kg

3 铬（六价） 5.7mg/kg

4 铜 18000mg/kg

5 铅 800mg/kg

6 汞 38mg/kg

7 镍 900mg/kg

8 四氯化碳 2.8mg/kg

9 氯仿 0.9mg/kg

10 氯甲烷 37mg/kg

11 1,1-二氯乙烷 9mg/kg

12 1,2-二氯乙烷 5mg/kg

13 1,1-二氯乙烯 66mg/kg

14

顺-1,2-二氯

乙烯
596mg/kg

15

反-1,2-二氯

乙烯
54mg/kg

16 二氯甲烷 616mg/kg

17 1,2-二氯丙烷 5m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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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
1,1,1,2-四氯

乙烷
10mg/kg

19

1,1,2,2-四氯

乙烷
6.8mg/kg

20 四氯乙烯 53mg/kg

21

1,1,1-三氯乙

烷
840mg/kg

22

1,1,2-三氯乙

烷
2.8mg/kg

23 三氯乙烯 2.8mg/kg

24

1,2,3-三氯丙

烷
0.5mg/kg

25 氯乙烯 0.43mg/kg

26 苯 4mg/kg

27 氯苯 270mg/kg

28 1,2-二氯苯 560mg/kg

29 1,4-二氯苯 20mg/kg

30 乙苯 28mg/kg

31 苯乙烯 1290mg/kg

32 甲苯 1200mg/kg

33

间二甲苯+对

二甲苯
570mg/kg

34 邻二甲苯 640mg/kg

35 硝基苯 76mg/kg

36 苯胺 260mg/kg

37 2-氯酚 2256mg/kg

38 苯并[a]蒽 15mg/kg

39 苯并[a]芘 1.5mg/kg

40 苯并[b]荧蒽 15mg/kg

41 苯并[k]荧蒽 151mg/kg

42 䓛 1293mg/kg

43

二苯并[a,h]

蒽
1.5mg/kg

44

茚并

[1,2,3-cd]芘
15mg/kg

45 萘 70mg/kg

46

石油烃

C10-C40）
4500m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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